
“
迷 信 犯

” 当 议

向 朝 阳

“

迷信犯
”

是指行为人出于极端迷信
、

愚昧无知而采取没有任何客观依据
、

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可能产生实际危害结果的手段
、

方法
,

企图实现犯罪意图的情况
。 “

迷信犯
”
形成的原因有二

:

一是行为人基于极端迷信
; 二是出于极端愚昧无知

。

有著述以此为标准
,

将其分为两类
:

一类是

典型的
“
迷信犯

” ,

另一类是愚昧犯
,

从本质上看
, “

迷信
”

行为也是
“
愚昧

”

的表现
,

将
“

迷信犯
”

分

为典型
“

迷信犯
”
与

“

愚昧犯
” ,

这种称谓与分类关系不过是服从于传统的刑法理 论上的习惯称

法
,

在逻辑上有种概念与属概念关系混淆之误
;
从实践上看

, “
迷信

”

行为与
“
愚昧

”

行为也是难

以截然分开的
。

“

迷信犯
”
有以下特点

:
(一 ) 客观上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

; (二 )危害结果

未发生
,

是行为人选择的行为或方法本身与行为人追求的危害结果之间
,

不存在真实的因果关

系 ; (三 )行为人选择这种不能引起行为人追求的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或方法
,

不是出于一时的

大意或疏忽
,

而是因为极端迷信或愚昧无知
,

把这种根本不能实现其犯罪意图的方法或手段
,

确信为能够实现其犯罪意图的方法或手段
,

并加以采用
。

一
、 “

迷信犯
”

与工具不能犯的区别

工具不能犯
,

是不能犯之 一种
,

指行为人在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及实现行为方法
、

手段的性

质没有发生错误认识的前提下
,

由于疏忽等心理原因而造成对实施犯罪的工具的误认
,

误选择

了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其犯罪意图的工具或方法
,

以至犯罪不能得逞的情况
。

工具不能犯与
“

迷

信犯
”
极为相似

:
( 1) 行为人预期的危害结果都没有发生 ; ( 2) 行为人实际 实施的手段或方法与

其预期追求的危害结果之间都不具真实的因果联系
; 因此

,

在司法实践中二者常被棍淆
。

然而
,

“

迷信犯
”
与工具不能犯是法律性质上完全不能等同的两种行为

,

二者有着严格的区别
:

(一 )行为人认识的基础不同
。

在工具不能犯的情况下
,

行为人对 自己选择的行为会引起一

定危害结果的认识
,

是建立在对客观现实的因果联系的基础上
,

如误将白糖当砒霜投
“

毒
” 。

这

里
,

行为人对砒霜会致人死亡的认识是符合客观现实之因果关系的
,

有着科学的根据
; “

迷信

犯
”
则完全相反

,

行为人的行为是建立在反现实
、

超 自然的认识基础上的
,

根本背离客观现实之

因果联系
,

如用头发
“

投毒
” 、

香灰
“
投毒

”
杀人

,

而实际上头发
、

香灰根本就不可能致人死亡
,

行

竺婴鬓蒜戮黑盟笼不赢赢石赢霜燕蔽盂石
及具体选择的手段

、

方法的性质
,

在认识上并没有发生错误
,

只是在实现犯罪行为过程中由于

大意
、

疏忽等心理原因
,

对具体犯罪工具的选用发生 了认识上的误差
,

即行为人主观上所选用

的
“
犯罪工具

”

与实际所使用的
“

犯罪工具
”
不符合

、

不一致
,

如误将白糖当砒霜
、

误将臭弹当效

弹
; “

迷信犯
”
则相反

,

行为人对其行为以及实现行为的方法
、

手段的认识
,

由于迷信或愚昧无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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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产生了根本性质上的认识错误
;

但在
“
实现

”

其犯罪意图的过程中
,

并不存在对具体手段选择

上发生认识差误
,

行为人主观上选择的手段与实际选择的手段是完全
一

致的
。

如行为人主观上

认为沮咒的方法可以杀人
,

客观上行为人也确实实施了诅咒的方法
,

二者是一致的
,

没有发生

具体选择上的误差
。

(三 )行为人主观上追求的结果实际上未发生的原因不同
。 “

迷信犯
”
没有发生危害结果的

原因
,

是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并选择的行 为本身不含有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

因此
, “

迷信犯
”

没有产生行为人追求的危害结果
,

是行 为人所选择的行为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

工具不能犯则相

反
,

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并选择的行为本身包含有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
,

只是行为人在具

体实现该行为时
,

发生了认识上的差误
,

错选了犯罪工具
,

以至阻碍了行为人追求的犯罪结果

的发生
。

所以
,

工具不能犯没有发生行为人追求的犯罪结果
,

是 由于行为人错误地选择了犯罪

工具所致
,

而非行为人认识并选择的行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

(四 )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不同
。

在工具不能犯场合
,

由于行为人对其行为会引起一定危害结

果的认识符合客观真实
,

并积极地以实际可行的方式
、

手段促使这种结果的发生
,

如果不是行

为人在选择具体犯罪工具时发生认识上的误差
,

犯罪是能够得逞的
; 因此

,

在工具不能犯场合

的行为
,

不仅仅是犯罪人犯罪意志的反映或证明
,

也是其犯罪意志的展开
,

具有真实的
、

实际可

能的危害社会性质
.

然而
,

在
“

迷信犯
”

场合
,

由于行为人对其行为会引起一定危害结果的认识

是建立在反科学的
、

违背客观真实的因果联系之上
;
所以

,

其行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产生

行为人预期的犯罪结果
,

至多只能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犯罪倾向
,

而不是犯意的客观展开
。

因此
, “

迷信犯
”

不具有真正的
、

实际的或实际可能的危害社会性质
。

二
、 “

迷信犯
”
不同于利用封趁迷信进行的犯罪

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为利用封建迷信进行的犯罪
,

有刑法第 99 条规定的
“

组织
、

利用封建

迷信
、

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
” ,

和刑法第 1 65 条规定的
“

神汉
、

巫婆造谣
、

诈骗罪
” ; 此外

,

其

它的某些犯罪也可以利用迷信进行
,

例如以驱邪治病为名奸淫妇女等
。

虽然
,

从表面看
, “

迷信

犯
”

与利用封建迷信犯罪的行为人都采取了一定的迷信或愚昧行为
,

但两者在本质及其法律评

价上是完全不同的
,

就具体区别言
,

可从以下两点来分析和认识
:

(一 )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基础不同
。

前文已谈到
, “

迷信犯
”
的行为人主观上所认识并选择的

行为与其追求的危害结果之间
,

不存在客观的
、

真实的因果联系
,

因此
, “

迷信犯
”

不可能产生行

为人追求的危害结果
;
而在利用封建迷信进行的犯罪场合

,

尽管有时单独看行为人的某些迷信

行为不能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
,

但当这些行为作用于有严重迷信思想或愚昧无知的人时
,

便能

对这些人的思想及其行为施加影响
,

并加以控制或操纵
,

从而引起一定危害结果或一定危害行

为及结果
。

因此
,

行为人认识和追求的一定行为与其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是真实的
、

有客观根

据的
。

(二 )两者的法律性质不同
。 “

迷信犯
”

是由于行为人 自己
“

迷信
”

或
“
愚昧

” 、

客观上也仅仅实

施了
“

迷信
”

或
“
愚昧

”
行为

,

根本就不可能产生行为人追求的危害结果
,

与其说这仅仅是行为人

犯意的表现
,

不如说是行为人愚昧无知的证明
。

因此
, “

迷信犯
”
不具有危害社会的法律性质

。

然

而
,

利用封建迷信进行的犯罪
,

行为人是利用他人封建迷信或愚昧无知
,

通过封建迷信行为对

他人的思想
、

行为施以影响并进而加以控制
,

为实现其犯罪铺平道路
、

排除障碍
,

最后达到犯罪

的 目的
。

因此
,

利用封建迷信的犯罪
,

行为人所采取的迷信行为
,

不仅仅是行为人犯罪意志的展

开
,

而且是实现其犯罪目的有力手段
,

是行为人犯罪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具有实际的危害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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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犯罪性质
。

三
、 “

迷信犯
”
不为罪

、

不受刑罚处罚

近代刑法理论和各国刑事立法均认为
:“

迷信犯
”
不为罪

、

不应受刑罚处罚
,

但对其理由说

法不一
。

国外刑法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观点
:

一是
“

纯主观说
” ,

认为
“

迷信犯
”
之所以不为罪不处

罚
,

在于缺乏犯罪故意所要求的行为人对现实因果关系的认识
,

因而不具备犯罪故意
;
另一是

“

客观说
” ,

认为
“

迷信犯
”
的行为不具备侵害任何法益的客观危险性

,

不是刑法意义的行为
,

因

而不为罪不受处罚
。

我国有著述认为
, “
迷信犯

” 不为罪不追究刑事责任
,

不在于它缺乏主观罪

过
,

而在于缺乏客观的危害行为
,

因而
,

缺乏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和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
。

我们认为
, “

迷信犯
” 之所以不为罪不受刑罚处罚

,

在于它不具有犯罪的根本性质— 社会

危害性
,

因而也就谈不上具有犯罪构成意义上的主客观条件
。

众所周知
,

人的行为 (正常人 )
,

不

过是其主观
“

认识
、

意志
”
的外化形式而已

,

因此
,

行为的性质
,

首先决定于行为人
“

认识
、

意 志
”

的性质
。

在
“

迷信犯
”

场合
,

行为人的行为之所以不具有真正的
、

实际的或实际可能的危害性质
,

正是 由于支配这种行为的
“

认识
、

意志
”

的性质决定的
。

由于行为人
“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引起一

定危害结果
”

的认识
,

不符合客观实际存在的因果关系的规律
,

是反科学的
、

超自然的
,

所以
,

它

根本不可能外化为具有实际危害性的行为
。

也就是说
,

这种
“
认识

、

意志
” 因素本身不具有可能

危害社会的性质
,

从而才决定了其外化表现的行为不具有
、

也不可能具有危害社会的性质
。

由

于
“

迷信犯
”
不具有实际对社会的危害性

,

因此
,

反映一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犯罪构

成
,

对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和意义
,

犯罪构成中的各个要件
,

无论是客观上的危害行为
,

还是

主观罪过也就无从谈起
。

显然
,

把
“

迷信犯
”

的
“
认识

、

意志
”
因素

,

看成是刑法意义上的罪过即犯

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是欠妥的
。

所以
, “

迷信犯
”
不仅缺乏具有刑法意义的危害行为

,

也不具备

刑法意义的主观罪过
,

自然也就谈不上追究
“

迷信犯
”
的刑事责任

。

“

迷信犯
”

不为罪不受刑罚处罚
,

在一些国家的刑法典中有明确规定
。

如 1 9 7 1 年修订的瑞

士刑法第 23 条第 2 款规定
: “

行为人因无知而为行为者
,

法官得免除其刑
” 。

另外
,

德国
、

希腊等

国的刑法也有类似规定
。

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
,

对
“

迷信犯
” 问题未有涉及

。

为确保我国刑法适

用的一致性与严肃性
,

避免司法实践中产生混乱
,

建议在刑法的修改与完善过程中
,

对
“

迷信

犯
”

不为罪不受刑罚处罚的原则宜有所规定或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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